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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倫理的定義

• 「研究」（research）一般係指有系統地利用科學
方法規劃、設計和蒐集資料，並將資料進行分析和
詮釋的過程，目的是探求特定問題的答案。

• 「倫理」（ethics）是指個體在某一社會脈絡及歷史
情境下，其主觀行為應遵循的客觀準則和規範（張
作為，2007）。倫理是透過理性的態度探討人類的
行為，並為其歸納出普遍適用之準則，藉以約束人
類的行為規範。

• 綜合這些定義，「研究倫理」是指研究者在進行研
究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亦是評估他們的
行為是否合於社會客觀原則的標準（王玉麟，
2004）。 3

研究倫理規範的來源

既然研究倫理是研究者進行研究必須遵行之規範，

研究者有必要了解研究倫理規範之來源。有關研究倫

理的規範來源分為四種：專業規範、政府規定、單位

政策、個人責任（Steneck, 2007）。

4

Steneck, N. H. (2007). ORI introduction to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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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研究行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簡稱RCR）

是負責任研究行為的基本準則，也是符合研究倫理的最
低標準。例如：據實地蒐集和處理研究資料、精確地
報告研究發現、適當地運用研究資源並避免浪費社會
成本、致力於使科學事實能正確呈現、避免不當的偏
差詮釋等（Steneck, 2007）。

5

不當研究行為的定義

不當研究行為係指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研究者明知不當、卻
仍故意進行明顯偏離普世所能接受之研究作為（Steneck, 
2007）。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2000年所提之《聯邦不當研究行為
政策》（Federal Research Misconduct Policy）的定義，不當
研究行為是「在提出、執行或審核研究計畫或報告研究結果時，
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抄襲
（plagiarism）的作為」，可簡稱為FFP（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2000）。

6

不當研究行為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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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料的分析呈現

在研究過程中，當研究者蒐集完資料後，便會開

始分析和統整所得到的資料，這些資料可能會以數

字（數據）、圖片或表格等形式呈現。然而，若研

究資料的分析結果非如預期，甚至自己提出的研究

假設無法被支持時，研究者該如何處理這些不符預

期的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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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 偽造虛構不存在的資料、數據或
結果

9

不含咖啡和牛奶的咖啡牛奶:一切都是假的!!

捏造的定義

「捏造」（Fabrication）（又稱造假）意指研

究者偽造、虛構研究過程中不存在的資料，這些資料

包括數據、圖片或結果，並將虛構的研究資料或成果

記錄或發表。

10資料來源：Elsevier（2014）、科技部（2014）

不當的研究作為的審查與懲處

近年國際期刊及研究單位對研究著作品質的審

查更加嚴謹，必要時也會懲處違反研究倫理的人

員，如：撤銷論文、追回學位等。此外，近年來，

許多研究著作都改以電子化的出版形式為主，使

得網路使用者（包括一般社會大眾和專業研究人

員）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取得並檢視他人已發

表之作品，這也使得研究者更不能取巧行事。

11

一位德國物理學家於2002年被指控偽造至少17篇研究

論文之數據，違反科學研究中的誠信原則。雖然該學者的

母校表示，他們未發現該學者在博士班就讀期間，有任何

涉及不當研究行為的情事。然而，根據當地大學法之規定，

即使學生已取得博士學位，但日後若有正當理由，學校仍

有權撤銷學位資格。因此，該所大學於2004年提出追回該

學者之博士學位的請求，並於2011年經由法院裁決，正式

撤銷其學位。 資料來源：Vogel（2011）
12

實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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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挪威有名臨床醫師，有偽造實驗數據，並假造實驗病人的樣本數

和病患個人資料的嫌疑。於是，該名醫師工作的醫院遂成立調查委員會，一

方面調查該名醫師偽造數據的原因和過程，同時追究其研究可以通過其他專

業同儕審查的原因。調查結果顯示，該醫師確實涉及多起資料造假的事件，

包括他偽造研究的進度報告，且有三篇已刊登的研究，被證實資料造假。此

外，他有另外十二篇著作，也被調查小組認為應該撤銷，因為他們有充分的

理由質疑這些研究的真確性。這名醫師已被工作的醫院要求停止研究，醫院

也正在考慮停止他的臨床工作。此外，由於這名醫師涉嫌造假的研究，是和

美國的研究單位及人員合作的成果，因此美國的補助單位也給予他終身停權

的處份。

資料來源：Cancer study patients（2006）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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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例2
不當的研究作為的影響-1

無論是憑空杜撰研究資料或擅改原始資料，都是

嚴重的不當研究行為。這類行為可能造成許多不良後

果，包括產生錯誤的研究結果、誤導其他研究者，使

其研究植基於錯誤的研究結果之上，甚至可能使決策

者因為錯誤的研究結果而訂立出不適當的政策，進而

侵害社會大眾的福祉。

14

不當的研究作為的影響-2

由於許多醫師的臨床醫學研究，多是日後新

藥研發及醫療發展的基礎；其研究一旦實

施不慎，將嚴重影響社會大眾的身心健康。

相關領域的研究者應該有此認知，並更謹

慎執行研究才行。

15

不當的研究作為的影響-3

16

另一方面，學生在學校所寫的作業、報告或畢業論文，無

論是否公開發表（如：課堂呈現、發表於研討會或期刊等），

也都會接受來自同儕及教師的檢視。在法律面上，臺灣的《學

位授予法》對於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授予，也訂有和不當

學術 / 研究行為相關的規範，包括對大學生及研究生在作業、

報告或論文上之不當行為的懲處。舉例而言，若有學生的著作

被發現是抄襲之作，或其創作有舞弊的情事，即可依《學位授

予法》第7-2條規定辦理，並註銷已發出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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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法》第7‐2條

• 各大學對其所授予之學位，如發現論文、

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

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

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

其他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理。

17

篡改:研究者不正當地操弄研究資料、
儀器設備或研究過程，或更改、刪除
真實的數據、圖片及結果的行為

18

篡改的定義

「篡改」（falsification）（又稱變造）意指研究者不正

當地操弄研究資料、儀器設備或研究過程，或更改、刪除真實

的數據、圖片及結果的行為（Elsevier, 2014）。篡改也包含

故意隱藏未符合理想或矛盾的研究成果、過度美化資料，從而

導致研究結果無法正確呈現等行為。

19

2005年，有一位任教於美國知名學府的生命科學領域教授，

他不但曾在某諾貝爾獎得主的實驗中擔任研究員，且學術著作成

績斐然，因此被視為是生科領域的明日之星。然而，就在他的聲

勢如日中天之際，他被指控涉及多起偽造及篡改研究數據及圖像

的行為。在2009年，相關的調查結束後，這名教授被懲處在未

來五年內，不能接受政府委託或擔任顧問的工作。雖然相較於許

多被終身停權的案例，這個決議看起來沒有太嚴重，但該名教授

在調查初期即被停止研究工作，未來可能也沒有學校願意再聘用

他，因此他的學術生涯可能就此提早結束了。

資料來源：Leavitt（2009）
20

實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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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位生命科學領域的女科學家，在2014年初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了一

項使許多人為之驚艷的研究成果，並使科學界相信該成果將使幹細胞研究的進展

大幅躍進。然而，此時卻有其他研究人員站出來指控，認為該論文中的圖像疑有

遭篡改之嫌；同時，也有許多實驗室表示，他們曾利用女科學家在論文中撰述的

研究方法，試圖重現和她相同的研究結果，但實驗都失敗了，顯示該篇論文的正

確性有待查證。在經過許多調查之後，該期刊撤銷了該篇論文，而女科學家所屬

的研究機構，也要求她重新執行研究。在此同時也發生不幸的事件，該女科學家

在就讀博士班期間的指導教授自殺逝世，但不能確定自溢的原因是否和此事件有

關。此外，女科學家取得博士學位的母校，也以該女的博士論文未達標準為由，

暫時撤銷其博士學位，並給予一年的時間重新提交論文。在2014年底，女科學家

經過多次重製實驗，確認實驗結果無法重現，故辭去所屬研究機構之研究員職位。

資料來源：Gallagher（2014a）、Gallagher（2014b）、Web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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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例2 申請研究計畫或經費補助

• 不存在的申請資料 (捏造)
• 提供不實變更的申請資料(篡改)

22

確保研究品質
為了確保研究的品質和正確性，研究者不應該捏

造和篡改研究資料及結果。以下提供一些能掌握研究

品質的方法。 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很多，包含實驗設

計、實驗過程、實驗設備、資料處理方法等。雖然在

研究過程中，可能無法完全避免失誤，但身為負責任

的研究者，仍需謹慎地規劃及處理每個研究的環節，

如此將可以把失誤降至最低。

23

避免捏造與篡改資料--YES
 詳細紀錄研究過程中的每一個執行事項，並且詳細註解。

 與領域專家或指導教授討論，確認研究流程與方法，才開始執行

研究。

 思考過去學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是否有所不足，以此借鏡。

 參考期刊論文的勘誤表，以了解研究常見之錯誤。

 保留原始研究資料，以便日後必要時審閱。

 投稿前詳細閱讀期刊審稿過程中對研究資料的處理與審查方式。

 在任何情況下，都不捏造或是篡改研究資料或結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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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捏造與篡改資料--NG

選擇較不嚴謹，但可取得完美結果的分析方式。

進行實驗之前，可以不用校準儀器。

研究分析後，發現結果不如預期理想，故刻意隱藏或

刪減不完美的研究結果。

25

避免捏造與篡改資料

進行研究前和進行研究時，應該確保所有的
執行細節都已被適切處理，以確保研究的品
質及正確性；而在研究執行結束或成果發表
後，也應該妥善保存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各
種原始資料，以便必要時查閱。因此，認同
捏造及篡改研究資料及結果的非正當性，並
避免從事這類會侵害研究真確性的行為，是
身為一位研究者的責任與義務。

26

圖像的處理與保存

在正確呈現研究結果的前提下，研究圖像又衍生
出一個議題 – 後製。一般來說，研究者是被允許在不
違反規範的情況下修改圖片的。原則上，研究圖像只
能適度調整清晰度；在不影響圖像所傳達的正確訊息
下，適度調整亮度、對比或色彩。但是，研究人員不
可以為了滿足個人期待的研究結果，而利用強調、模
糊、移動、刪除或增加圖像之具體特徵等方式進行後
製（Elsevier, 2014）。

身為負責任的研究者，為了忠實呈現研究結果，在
製作研究圖像時，必須維持圖像的完整性及所含訊息
的正確性，並避免過度修改或更動研究圖片。若有調
整圖像之情形，也必須在研究中主動說明原因及調整
的幅度。

27

捏造與篡改研究資料

28

【臺灣案例】不當美化研究圖像 案例解析

某大學教授執行一項由科技部
補助的研究計畫，研究結果刊登在
國際知名的期刊，然而文章中的圖
像卻遭他國研究者質疑其真偽。經
由調查證實，執行研究的研究生承
認曾過度「美化」該圖像，也坦承
未完整保留原始資料，使得研究結
果無法被檢驗。最後，該大學教授
同意撤回已刊登的論文、重新執行
實驗，並接受科技部的懲處。此外
在論文發表時已取得博士學位的研
究生也被撤銷學位，並轉回博士生
學籍。

在該案例中，執行研究的博士生涉及一些違反研究倫理的行為
包括他過度美化研究用的圖像，使研究結果無法在論文中被正
確呈現；此外，他沒有善盡保存原始資料的責任，使後續的驗
證工作無法進行，無法查證其研究真確性。雖然無從得知該博
士生刻意美化研究圖像之真正目的，但可能的原因包括使研究
結果更具吸引力及說服力等；這類的行為不但很容易誤導其他
研究者做出錯誤的研究詮釋，也會侵害研究者自身的學術誠信
誠信的重建是一條漫長且辛苦的道路，研究者應竭力避免任何
可能傷害個人信譽的行為，才能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他人的信任
及尊重。
此外，就該博士生之指導教授而言，即使執行不當行為的人不
是他，但他沒有善盡監督之責，使其指導的博士生做出篡改研
究資料的行為，他也為此付出代價。由此可知，在進行研究的
過程中，指導教授和學生間，以及同儕間（如：實驗室的工作
夥伴）的相互監督，著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彼此適度的監督、
提醒及討論，能有效預防一些不當研究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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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不當處理研究圖像的方式

29

數據的處理與保存

研究數據的處理通常較圖像容易。原則上，研究者不能虛構

或篡改原始數據，這些作法會侵害研究結果的正確性。此外，

研究者應該妥善保存原始數據，必要時可以滿足期刊編輯的審

查之用（Elsevier, 2014）。目前對於研究資料的保存期限沒有

絕對的規定，原則上是以研究結果發表後的三至五年為基本效

期。研究的出發點和執行過程中的任何環節，都應該以「誠實」

為第一考量。研究中可能會發生的錯誤有千百種，雖然可能無

法完全避免，但仍有些失誤是在進行研究前可以事先設想和預

防的。

30

處理研究資料之五點原則

31

1. 並再三確認數據的正1.研究進行時，應詳實紀錄所有實驗數據，並再三確認數據的正

確性。

2.為了避免不嚴謹的研究造成學術資源的浪費，進行研究與報告

研究結果時，應該謹慎且小心處理所有的研究事項，並完整、

如實地報告研究結果。

3.切勿因研究結果不符預期，而捏造或是篡改研究資料或結果。

4.如果對研究進行或處理資料的方式有不清楚的地方，務必詢問

相關領域之專家，研究生則可以諮詢指導教授，以做出最妥善

的處理。

5.即使研究已執行結束，研究結果也已發表，仍應妥善保存研究

的原始資料，以便日後可能的查證之用。

結語--研究資料的捏造與篡改

本單元首先介紹常見的不當資料處理行為，包含捏造和篡改。捏造是

指研究者無中生有，將虛構的資料作為研究成果記錄下來或發表；篡改則

指研究者偷天換日，操弄原始的研究資料，導致無法正確呈現研究結果。

一旦涉入不當資料處理行為的話，對個人或科學界會產生的嚴重的影響及

後果。除了會影響個人的信譽之外，也會影響未來研究的正確發展。

因此，本單元也提供了一些能預防不當資料處理的基本方式，包括：

妥善管理研究資料的品質、謹慎安排研究設計、嚴謹地執行和記錄研究流

程，並如實呈現研究資料和研究結果等。另外，研究人員在處理及呈現研

究資料時，也應該了解並遵守研究領域內之相關規範，並且妥善保存原始

的研究資料，以供必要時之審查作業。總而言之，研究人員應該恪守本份，

謹慎地處理研究資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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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剽竊的定義

33

抄襲與剽竊的定義

在學術界有一種說法，英文的學術文章內文中，如果連續有

7個字與另一篇文章相同，就有抄襲疑慮。但是不同學者、不同

領域，對於抄襲有不同的定義，而且要看抄襲的是文字、文法，

或是字詞的使用頻率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抄襲的檢視標準竟

然是可以如此嚴苛。在中文寫作習慣裡，雖無明確定義出多少

字數相同就視為抄襲，但理論上每一篇論文都可以被人以嚴格

的標準檢視。不管如何，抄襲被視為一種嚴重違反學術倫理的

行為。無論是「抄襲」或「剽竊」，兩者均指在沒有法律的依

據下，將他人的部分作品據為己有。而「抄襲」在法律和學術

界上分別有狹義與廣義的定義（張作為，2007）。
34

抄襲與剽竊的定義

35

抄襲或剽竊是一種「不合
法或不道德的引用」（孟
樊，2009；Liddell, 2003；
Roig, 2006）。

若一個研究者無法用

適當的方式標明某個概念

的來源，讓讀者誤認為他

人的想法是研究者本身所

出，就是抄襲的行為。

抄襲與剽竊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蒐尋、拷貝和複製資訊也越來

越便利。現今的學生在學習或寫作上，只要使用影印機、

掃描機、或按幾下滑鼠及鍵盤按鍵，就可以輕易地複製文

字及圖片。

如果在文章中過度使用他人的想法或觀念、未明確區

隔自己與他人的論述、或未清楚明確地標註就使用他人著

作，都可能會造成疑似抄襲、剽竊的狀況，可能有論文遭

撤銷的後果，或違反著作權的處罰，因此不可不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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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劇：我不是故意的

37
影片連結：www.youtube.com/watch?v=hyAmbCWYRO8

情境劇：我不是故意的

看完以上的案例動畫，請想一想，以下哪些情況是抄襲或剽竊的

行為？

花花到網路上找了資料，分別複製不同文章的不同段落後，放

到自己的作業中。

 小生找了一本碩士論文給哥哥，做為論文寫作的參考。

 小生的哥哥參考論文後，將第一章一字不漏地放到自己的論

文中。

 小光將小究的作業本改成自己的名字，當作是自己的繳給老

師。

造成(學生)抄襲的可能原因

抄襲的原因有很多，不管是否故意，都是學術研究的不

當行為，甚至有可能侵犯著作權法。

39

造成(學生)抄襲的可能原因

40Amsberry, 2010; Mattova, 2005; Nevill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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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剽竊的後果

41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金。

各大學對其所授予之學位，如發現論文、創作、展演、書

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

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

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理。

• 我國著作權法第91條即明文規定：

此外，在學位授予法第7-2條中也規定：

避免抄襲與剽竊的方法

無論在論文使用哪種方式，都須註明資料來源，而且必須依照各領域規定，
使用正確引用格式。

42

中文引述格式 英文引述格式

 引述文字在40字以內時，直接在文章
中引用：

• 前後加單引號
• 如文中已有單引號又要使用引用

格式寫作時，則加雙引號
 引述文字若超過40字，須放置於獨立

段落：
• 縮小字體
• 引述文往內縮排2個字元
• 前後各空一行

 引述文長度不宜超過500字。

• 引述文字在40字以內時，直接在文章
中引用，前後加上雙引號，並註明出
處。

• 引述超過40字，則將其置於一個獨立
方塊文內（block quotation），並省
略引號，從左邊縮排。

結語--抄襲與剽竊

雖然研究者在寫論文的過程中，不可避免地需要引用

他人的構想與文字，但只要記得註明資料來源，並適度地

以自己的話加以詮釋，即可避免被誤解為抄襲或剽竊。現

今的網路使資料的取得及複製更加容易，但偵測抄襲的技

術也快速進步，許多能診斷抄襲的軟體都已被廣泛使用。

如果研究者在論文中貪圖方便而抄襲他人論述，不僅容易

被發現，一旦原作者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的訴訟，對研究者

而言更是得不償失。請謹記，「誠實」是重要的為人處事

價值，也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對自己的研究誠

實，也是對自己誠實。 43

自我抄襲

相較於「抄襲」有較具體的判斷標準，「自我抄

襲」的判斷依據仍較模糊。然而，由於「自我抄襲」

的文章對學術研究並無實質貢獻，故被視為浪費學術

資源之行為，且容易讓讀者誤認為所閱讀之內容為首

次出現的創新意見、構想，因此仍被視為一種研究的

不當行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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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抄襲

一般而言，研究不當行為中的抄襲（plagiarism）是將他

人的創作成果以為己用，未標示資料來源，誤讓讀者認為他人

的創作為己身所出。但自我抄襲和抄襲並不相同：部分學者認

為，抄襲屬於「偷竊」之行為，但自我抄襲的核心在於「欺騙」

（deception）而非偷竊（Fisher & Partin, 2014；Martin 

2013；Roig, 2013）。自我抄襲很難被認為是一種偷竊行為，

因為一個人無法「偷」自己的著作與文字；在相關研究文獻中，

自我抄襲多與「文字重複使用」（textual reuse/text 

recycling）、重複／多重投稿（duplicate/dual/repeated/ 

multiple submission）等密切相關。
45

以下幾種情境，均可能出現自我抄襲的狀況（Jennings & Froman, 2013；
Martin, 2013；Roig, 2010, 2013；Šupak-Smolčić & Bilić-Zulle, 2013）：

可能出現自我抄襲之情況

46

科技部相關規範

學術倫理概念與意涵較為抽象，因此落實至個人具體行為時，

研究者難免會面臨難以判斷是非對錯之情況；為使各種研究行

為均有所依歸，科技部（前國科會）於103年10月修正相關之

規範與條文，公佈了「科技部對學術倫理的聲明」、「科技部

對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並修正「科技部學術倫理案件處

理及審議要點」。其中「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明

確定義自我抄襲及其判斷規準。原文敘述如下：

47

科技部相關規範
自我抄襲的制約：研究計畫或論文均不應抄襲自己已發表之著作。研究

計畫中不應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將要進行之研究。論文中不應隱瞞自己

曾發表之相似研究成果，而誤導審查人對其貢獻與創見之判斷。自我抄

襲是否嚴重，應視抄襲內容是否為著作中創新核心部分，亦即是否有誤

導誇大創新貢獻之嫌而定。此節亦有以下兩點補充：

(1)某些著作應視為同一件（例如研討會論文或計畫成果報告於日後在期

刊發表），不應視為抄襲。計畫、成果報告通常不被視為正式發表，

亦無自我引註之需要。研討會報告如於該領域不被視為正式發表，亦

無自我引註之必要。

(2)同一研究成果以不同語文發表，依領域特性或可解釋為針對不同讀者

群而寫，但後發表之論文應註明前文。如未註明前文，且均列於著作

目錄，即顯易誤導為兩篇獨立之研究成果，使研究成果重複計算，應

予避免，但此應屬學術自律範圍。

48

「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節錄內文擷取自
http://www.most.gov.tw/public/Attachment/4102117436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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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自我抄襲

49

行為 說明

Ⅹ一字不漏地將之前寫的全部文字直
接用於此次期刊內文，且未註明資
料來源。

一字不漏地複製以前寫的文字，屬
於自我抄襲的行為，是不可被接受
的。

 將少部分自己之前寫的文字以「引
述」、「引用」的方式放進期刊論
文中，並補充增加今年新增的文獻
探討內容。

透過合理的引述方式引用文獻資料，
並加以補充最新的文獻探討來撰寫
研究論文，是可被接受的行為。

Ⅹ將整篇研討會論文的文字經過改寫
後放在投稿論文中，但並未增加任
何新的文獻或新的創見，且並未註
明資料來源。

雖然將自己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文字進
行改寫，但並未增加任何新的文現與
創見，且未註明資料來源，此行為明
顯違反學術倫理，不可被接受。

 以自己之前所製作的圖或表為基礎，
加上今年最新的相關文獻，重新修
正並會至這次投稿所需要之表格。

因為是自己製作的圖表再加上新的相
關文獻與修正繪製，並非全然複製，
應可被接受。

結語--自我抄襲

50

我們在之前的課程強調，「誠實」為研究的基本價值。
然而，身為一位研究者，難道就完全不能把自己之前所撰
寫過的文字、之前執行過的研究成果再拿來重複使用嗎？

答案是：當然可以，重點在於使用這內容時，是否以
自己的方式使用引述、改寫、摘寫等方式重新詮釋自身之
前已發表之內容，並將之前所發表的論文列為參考著作，
註明資料來源，並告知讀者這些為之前研究的結果，而非
本文的新發現或創見，以避免讀者錯誤地詮釋論文內容。
基本上，研究者在面對自我抄襲之議題，其檢視標準跟抄
襲他人論文之判別程度相比，似乎無太大不同。此外，由
於自我抄襲之作通常對學術研究的貢獻度較低，因此也易
被視為是浪費學術資源的行為，研究者們應該竭力避免這
類的作為。

Take home message

• 捏造或篡改研究資料，除了會影響個人的信
譽之外，也會影響未來研究的正確發展。

• 「誠實」是重要的為人處事價值，也是學術
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對自己的研究誠實，
也是對自己誠實。

• 研究者必須自律規範，將學術研究建立在
「誠實」之基礎上，才能確實並有效地執行
研究，為民謀利，並得到社會之支持、獲取
大眾之信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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